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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560 证券简称：明冠新材 公告编号：2021-015

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明冠新材”）于 2021 年 3 月 1 日召开了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及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
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23,065,736.00元变更为人民币 164,087,736.00元，
公司的股本总数由 123,065,736股变更为 164,087,736股；公司类型由“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
投资或控股）”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2月 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明冠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及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11）。

近日，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宜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局换发的《营业执
照》，具体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900667497406N
名称：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闫洪嘉
经营范围：电池背板、铝塑膜、POE 膜、PVB 膜、多功能薄膜、特种防护膜、特种功能复合材料及其

制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货物与技术进出口业务；房屋租赁、物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壹亿陆仟肆佰零捌万柒仟柒佰叁拾陆元整
成立日期：2007年 11月 30日
营业期限：2007年 11月 30日至长期
住所：江西省宜春市宜春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发大道 32号
特此公告。

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4 日

证券代码：688015 证券简称：交控科技 公告编号：2021-023

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更新《关于交控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
件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修订稿）》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年 12月 31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上交所”）出具的《关于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上证科
审（再融资）[2020]19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审核问询函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项落实， 按审核问询函要求对

有关问题进行了说明和论证分析，并根据要求对审核问询函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2月 5日、2021年 2月 1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关于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修订稿）》。

现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进一步审核意见，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对审核反馈的相关问题进行了
相应的补充和修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修订稿）》。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5 日

证券代码：688599 证券简称：天合光能 公告编号：2021-011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申请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4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上交所”）出具的《关于受理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上市公司发行证券申请的通知》（上证科审
（再融资）〔2021〕16号）。 上交所对公司报送的科创板上市公司发行证券的募集说明书及相关申请文
件进行了核对，认为申请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进行审核。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通过上交所审核， 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
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有关规
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4 日

证券代码：002594 证券简称：比亚迪 公告编号：2021-023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2 月产销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21年 2月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位：辆

产量 销量

项目类别 本月 去 年 同
期

本 年 累
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 本月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

新能源汽车 11,734 2,706 34,127 10,044 239.77% 10,355 2,803 30,533 9,936 207.30%
-乘用车 11,502 2,642 33,588 9,867 240.41% 10,123 2,739 29,994 9,759 207.35%
-纯电动 10,395 2,484 25,644 7,790 229.19% 7,835 2,533 22,298 7,677 190.45%
-插电式混合动力 1,107 158 7,944 2,077 282.47% 2,288 206 7,696 2,082 269.64%
-商用车 232 64 539 177 204.52% 232 64 539 177 204.52%

-客车 93 29 268 138 94.20% 93 29 268 138 94.20%
-其他 139 35 271 39 594.87% 139 35 271 39 594.87%
燃油汽车 9,825 2,565 35,050 20,655 69.69% 10,572 2,698 32,795 20,738 58.14%
-轿车 3,196 848 9,057 5,333 69.83% 2,936 930 8,886 5,414 64.13%
-SUV 6,129 1,517 23,396 13,816 69.34% 6,169 1,547 21,266 13,801 54.09%
-MPV 500 200 2,597 1,506 72.44% 1,467 221 2,643 1,523 73.54%
合计 21,559 5,271 69,177 30,699 125.34% 20,927 5,501 63,328 30,674 106.45%

注：本公司 2021年 2月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储能电池装机总量约为 1.354GWh，本年累计装机
总量约为 3.108GWh。

务请注意，上述销量数字未经审核，亦未经本公司审计师确认，或会予以调整并有待最终确认。 本
公司刊发财务业绩后，股东及潜在投资者务必详阅。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4 日

证券代码：603477 证券简称：巨星农牧 公告编号：2021-006

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 202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0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439,190,604.09 555,559,032.55 159.05
营业利润 277,739,633.59 45,228,916.92 514.08
利润总额 108,691,020.35 46,123,454.17 135.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27,676,931.93 39,511,756.45 223.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59,209,772.90 38,625,777.53 571.0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36 0.16 1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28% 4.68% 2.60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4,295,314,764.77 1,423,907,704.74 201.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2,659,804,487.23 852,252,292.84 212.09

股 本 467,911,629.00 240,000,000.00 94.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4.96 3.51 41.31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制，但未经审计，最终数据以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中

披露的数据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20年度，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了巨星农牧有限公司 100%股份。 公司面对新冠疫情、

非洲猪瘟等复杂环境，坚持重点发展生猪养殖业务的战略，实现了资产规模的扩大，盈利能力的提高，
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较 2019年度有了较大的提升。

2020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43,919.0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59.05%；营业利润 27,773.9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514.08%；利润总额 10,869.1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35.65%；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2,767.6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223.14%。

截止 2020年末，公司总资产 429,531.4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201.6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265,980.45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212.0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4.96 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 41.31%。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20 年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可能与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具体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20 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谨慎投资。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

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5 日

证券代码：600989 证券简称：宝丰能源 公告编号：2021-001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 2020 年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宁
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一、2020年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592,772.89 1,356,819.92 17.39
营业利润 553,622.91 463,187.76 19.52
利润总额 524,868.91 438,543.50 19.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2,276.80 380,187.33 21.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84,731.48 390,942.00 23.99
基本每股收益（元） 0.63 0.54 1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04 19.3 减少 0.26个百分点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810,501.29 3,329,474.16 14.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590,034.75 2,335,219.67 10.91
股本 733,336.00 733,336.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3.53 3.18 11.01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上述数据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制。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扣非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

长 21.59%和 23.99%，主要原因：公司募投项目投产，产品聚乙烯、聚丙烯的产量与上年同期相比均有
较大幅度增长，外购原料的平均价格与上年同期相比有所下降，抵减了产品价格的下滑。

三、风险提示
上述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为公司初步核算数据。
四、报备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

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宁夏宝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5 日

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7,839.3115万股

人民币普通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21〕309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

非限售A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本次发行规模为7,839.3115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5,487.5615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2,351.7500万

股，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0.00%。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就

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21年3月8日（周一）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全景网：https://rs.p5w.net/roadshow/

中证网：http://www.cs.com.cn/hyzblm/roadshow/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的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查询，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3月5日

江苏恒辉安防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江苏恒辉安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辉安防”、“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36,232,000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
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274号）。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
“华泰联合证券”），发行人股票简称为“恒辉安防”，股票代码为“300952”。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为11.72元/股，发行数量
为36,232,000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
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
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
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
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1,811,600股
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战略配售回拨后， 本次发行网下发行数量为
25,906,000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71.50%，网上发行数量为10,326,000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28.5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36,232,000股，网上及网
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江苏恒辉安防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
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9,651.50218倍，超过100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将7,246,500� 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8,659,500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1.5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7,572,500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8.50%。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0.0176322006%，有效
申购倍数为5,671.44183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3月3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
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7,534,993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05,510,117.96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37,507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439,582.04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8,659,5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18,689,340.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
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
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
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为18,659,500股，其中网下比例限
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1,869,583股， 约占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的
10.0195%，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5.1600%。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37,507股，包销金额为439,582.04元，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比例为0.1035%。

2021年3月5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下、网上发行
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
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 系 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38966571
联系邮箱：htlhecm@htsc.com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18号保利广场E座20层

发行人：江苏恒辉安防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3月5日

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菱电电控” 、“发行人”或“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12, 900, 000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
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
146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
江保荐”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发行人股票简称为“菱电电控” ，扩位简称为“菱
电电控” ，股票代码为“688667”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
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
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经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
发行人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75.42元/股，发行数量为12, 900, 000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
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645, 000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5.00%。战略投资
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
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530, 363股，占发行总数量的4.11%。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调整为8, 693, 137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
量的70.28% ； 网上发行数量为3, 676, 500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72% 。 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共
12, 369, 637股。

根据《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
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和《武汉菱电汽车电
控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
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4, 917.90倍，高于100倍，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
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1, 237, 000股）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为7, 456, 137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0.28% ，网上最终发行数
量为4, 913, 500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9.72%。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3月3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上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
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

业务指引》（上证发〔2019〕46号）、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仅由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母公司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跟投组成，无高管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及其他战略投资者安排。 跟投机构为长江证券创新投资（湖北）有限公司。

截至2021年2月24日（T-3日），全部战略投资者均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已在2021年3月5日（T+4日）之前将全部战略投资者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
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退回。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简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元） 合计金额（元） 限售期

长江证券创新投资
（湖北）有限公司 530, 363 39, 999, 977.46 - 39, 999, 977.46 24个月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4, 905, 854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69, 999, 508.68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7, 646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576, 661.32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7, 456, 137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562, 341, 852.54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
（5）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2, 811, 719.97
二、网下限售账号摇号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1年3月4日（T+3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海棠厅主
持了菱电电控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限售账号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1”位数 1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菱电电控A股股票并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
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
签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共有4, 615个账户，10%的最终获配账户 （向上取整计
算）对应的账户数量为462个。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户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
为6个月。这部分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525, 388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7.05%，占扣除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4.25%。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附表：菱电电控网下摇号中签结果明
细” 。

三、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7, 646股，包销金额为576, 661.32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
例为0.06%。

2021年3月5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余股包销资
金与网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
行人将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 （主承销
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61118539、021-61118541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1年3月5日

北京青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北京青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
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2021〕351号）。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担
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12, 000, 000股。其中初
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600, 000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5.00%。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
金已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600, 000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5.00%。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相同，无
需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9, 120, 000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80.00% ；网上发行数量为2, 280, 000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
量的20.00%。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63.70元/股。

根据《北京青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
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北京青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
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4, 494.90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
定启动回拨机制，将1, 140, 000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7, 980, 000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0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 420, 000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30.00%。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1年3月5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2021年3月5日（T+2日）16: 00前，按最终确定的
发行价格63.70元/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认购
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应当于2021年3月5日（T+2日）16: 00前到账。 网下投资者
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
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0.5% 。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金额=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年3月5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资金而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
（简称“公募产品”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
“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简称“企业年金基
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简称“保险资金” ）和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
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
户将在2021年3月8日 （T+3日） 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以下简称 “网下配售摇号抽
签”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
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根
据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金公司科创板IPO网下投资者核查系统提交的《网下
投资者承诺函》，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参与本次
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
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
被抽中，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
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
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以及存在其他违反 《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
则》行为的投资者，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
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
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 （按180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
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
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
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配

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缴款及配售工作已结束，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均按承诺参与了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经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战略投资者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有
效。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限售期

1 中金财富 600, 000 38, 220, 000.00 24个月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1年3月4日（T+1日）上午在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
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
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6440，1440，3673
末“5”位数 77461，27461，47325
末“6”位数 505340，005340，885128
末“7”位数 3360947，5360947，7360947，9360947，1360947，4367633
末“8”位数 02952500，19407816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青云科技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6, 84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青云科技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2019〕21号）《业务指引》《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2019〕148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
细则》（中证协发〔2019〕149号）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
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
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1年3月3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
披露的382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8, 012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
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3, 271, 20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申购量占网下
有效申购数量

比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
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公募产品、社保基
金、养老金、企业年金
基金以及保险资金）

1, 763, 080 53.90% 5, 594, 764 70.11% 0.03173290%

B类投资者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资金）
5, 290 0.16% 13, 566 0.17% 0.02564461%

C类投资者 1, 502, 830 45.94% 2, 371, 670 29.72% 0.01578136%
合计 3, 271, 200 100.00% 7, 980, 000 100.00% 0.02439472%

注：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其中余股17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配售原则配售给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
的华泰柏瑞中证沪港深互联网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申购时间为2021年3月3
日（T日）09: 30: 15.348）。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
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3月8日（T+3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

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并
将于2021年3月9日（T+4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披露的《北京青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中
公布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65351668

发行人：北京青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3月5日

宁波震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宁波震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2, 327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354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网上向持
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2, 327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25.00% ，本次公开发行后总
股本为9, 308.00万股。

本次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349.0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00%。其中，发行人的
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232.70万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10%；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或有）的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116.35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5%。 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
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
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
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战略投资者最终配售数量与初始配售数量的差额部
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 384.6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593.35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30.0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网下及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
况将在2021年3月11日（T+2）刊登的《宁波震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排，发行
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定于2021年3月8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1年3月8日（周一）14: 00-17: 00；
2、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天下（http : //rs .p 5w .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宁波震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及相关

资料已于2021年2月26日（T-7日）披露于以下五家网站(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
cn；中证网www .cs .com.cn；中国证券网www .cns tock.com；证券时报网www .s tcn.com；
证券日报网www .zqrb.cn)。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宁波震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3月5日


